
- 1 - 
 

 

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楚雄州 2017年 8项惠

民工程 1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楚政办通〔2017〕20号）

文要求，现将我州 2017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 1-6

月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推进情况 

（一）2017 年农村危房改造建设开竣工情况。2017年省第一

批下达我州任务 23150户（其中四类重点对象任务 16668户），第

二批下达我州任务 10000 户，两批共下达我州农村危房改任务

33150户.截至 2017年 6月 28日，已落实各级补助资金 22774.22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2874.22万元，州级配套补助资金 9900

万元，县市配套补助资金 0 元；全州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

程建设开工 29557户、开工率 89.16%，竣工17430户、竣工率 52.57%,

完成投资 304096.6万元。 

具体情况见：附件 1、各县市 2017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

居工程建设开竣工情况表 

（二）补助资金拨付情况： 

1.2015年度资金拨付情况：2015年省下达我州任务 3万户，

州下达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3 万户，截至 2017 年 6 月 25 日，全州

共筹集财政补助资金 51659.8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45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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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资金 9021.7万元、州级资金 9000万元、县市资金 7609.62万

元、整合部门资金 15 万元、省级统贷示范村项目利息补助资金

1008.35万元）；共兑付农户 29847户，兑付补助资金 50326.57万

元，比上期增增加 873.2万元，兑付率 98.4 %。 

2.2016 年度资金拨付情况：2016 年省下达我州任务 2.635万

户，州下达各县市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3.413 万户，州下达任务比

省下达任务超 0.778 万户。截至 2017 年 6 月 25 日，全州共筹集

财政补助资金 72991.28 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6449.16 万

元、省级补助资金 9249.64万元、州级配套补助资金 10239万元、

县市配套补助资金 34585.38万元、整合部门资金 0万元、省级统

贷示范村建设项目利息补助资金 1328.10 万元、其他资金 1140

万元）；共兑付 32239 户，比上月增加 254 户，兑付补助资金

65160.04万元，比上月增加 2145.20万元。 

3.2017年度资金拨付情况。2017年省提前下达补助资金专项

用于四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危房改造，州分解下达总任务 33150

户（其中四类重点对象任务 16668户），截至 2017年 6月 25日，

全州共筹集补助资金 23187.8 万元，其中：中央预拨补助资金

12874.22 万元，户均（四类重点对象）0.7724 万元；州级按 3.3

万户配套补助资金 9,900万元；统贷示范村建设项目州级配套利息

补助 413.58 万元；县市配套补助资金尚未到位，2017 年补助资

金还未兑付。截至 2017 年 6 月 25 日，共兑付 428 户，比上月增

加 24 户，兑付补助资金 837.5 万元，比上月增加 48 万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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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兑付率 3.6%。 

具体情况见：附件 2、各县市 2015年-2017年农村危房改造

和抗震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到位及兑付情况 

（三）农信社优惠贷款发放情况。我州高度重视农村危房改造

贴息贷款的发放工作，把贴息贷款的发放作为确保农户建房资金

的一项重要举措，州农村危房改造领导小组与信用联社通力配合、

紧密协作，按照每户贷款 5万元、3年期，农户承担（年利率 2%）

的优惠贷款扶持。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2017年农村危房改造

累计贷款农户 2574户，累计发放贷款金额 12341万元。 

二、农危改省级示范村建设推进情况 

（一）农村危改省级示范村推进情况。 

1.2015 年向省争取到省级示范村 50 个，州住建局已将融资贷

款资金 1 亿元下拨至各县市，资金主要用于供水、污水、垃圾、

道路、绿化、亮化、公厕等七个方面。截止 6 月 28 日，2015 年

50 个省级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示范村已全部开工建设，

供水、公厕、道路、照明项目建设已逐步实施，已下达资金 10000

万元，已使用资金 7986.4 万元，已竣工 27 个农村危改省级示范

村。具体排名见：附件 3、2015 年省级示范村下达资金使用、竣

工排名表 

2.2016年向省争取到省级农村危房改造示范村 35个，目前已

争取到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省级示范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7064

万元，并已经将 7064 万元贷款资金下发至各县市。截止 6 月 28

日，2016年 35个省级农村危房改造示范村已经开工建设 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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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下达资金 2615万元，已使用资金 537万元。 

3.4月下旬省厅明确公布了2017年省级村庄规划建设示范村名

单，楚雄州 2017 年省级村庄规划建设示范村 40 个，目前已经开

始规划编制工作。 

（二）2015 年省级示范村用地落实情况：2015 年 50 个省级

示范村中，25 个省级示范村（楚雄市 3 个、牟定县 5 个、南华县

1 个、大姚县 3 个、元谋县 4 个、禄丰县 3 个、永仁县 2 个、武

定县 4 个）为原址重建，暂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或已办结用地

手续。25个示范村涉及用地调整和审批问题，其中：楚雄市 2个，

1 个用地通过调规已经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农村村民建房

用地组织报批,现已完成审批；1个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正在办理规划调整相关手续，目前已取得占用林地许可,已按紧急

用地进行保障。姚安县 5个：3个涉及占用基本农田，计划在修改

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中安排建设用地指标；1 个不符合规

划，计划在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调整增加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1 个目前正在编制增减挂钩实施方案。大姚县 2 个：新增建设用

地部分不符合规划，计划纳入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永仁县 3 个：1 个增减挂钩试点实施方案已经省厅批准（云国土

资规[2017]52号），目前正在办理供地手续；1个农用地转用报件

州国土资源局已批复（楚国土资征[2016]99号），配套基础设施（道

路、观景台、绿化）还在做规划，不新增用地；1个不符合规划，

已纳入永仁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待规划批复后上报州

级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武定县 1个：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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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周围已全部列为基本农田，无法批地、正在进行修编及调规，

现已按村委会、村民小组意见调出基本农田。禄丰县 2 个：涉及

占用基本农田，已在禄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中做了调

整。元谋县 1 个：占用基本农田部分已纳入元谋县全域基本农田

划定调整方案。南华县 4 个，1 个不符合规划，待调整完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后按农村宅基地审批，3个计划纳入 2017年农村宅

基地审批。双柏县 5 个，在原址改造部分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部分已纳入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待

调规入库后按农村宅基地审批。 

三、采取的措施 

（一）准确把握 2017 年农村危房改造重点。为认真贯彻落实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加强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 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村〔2016〕251

号）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4月 5日召开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农村危房改造专题会议精神，自 2017年起，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全

面聚焦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

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上，我局立即转发了中央、省级

有关文件文件，并对各县市 2017年农危改工作重点进行了明确要 

求： 

1.明确 2017 年农村危房改造重点。一是 2017 年预下达的第

一批 23150户农危改指标，其中非“4类重点对象”，还未开工建

设的，全部停止一切审批手续和建设程序；建档立卡贫困户、低

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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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继续进行施工和继续按照程序进行各项手续的审批工作。二是

2017 年预下达的第一批 23150户农危改指标，其中非“4 类重点

对象”，已开工建设的，可以继续进行建设，但需等待中央、省资

金补助政策确定后，以最新标准进行资金补助。三是 2017年预下

达的第二批任务 10000 户农危改指标，务必优先满足“4 类重点

对象”。四是明确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不再整合实施，凡

纳入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人口不再列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 

2.精准核实“4 类重点对象”。加强与民政、财政、扶贫、残

联等部门对接，督促指导各县市经过 3次对全州“4类重点对象”

底数进行核实，以户为单位对长期固定居住的农房再次进行危险

等级认定并及时建立 C、D级危房台账资料，经精准核实“十三五”

期间，全州还有 60221户“4类重点对象”未解决基本安全住房，

其中：C级危房 21073 户，D级危房 39148 户。2017 年我州计划

实施“4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改造 22370户。 

3.精准录入 4类重点对象 C、D级危房信息。根据云南省建立

4类重点对象 C、D级危房一户一档信息数据库建设要求，我州积

极组织各县市开展 4 类重点对象 C、D级危房一户一档信息录入工

作。各县市以 2017年 5月 10日第三次精准核实 4类重点对象 C、

D级危房数据为基础，组织逐户深入调查，收据有关数据，认真填

报《4类重点对象精准核实和 C、D级危房认定信息统计表》，为录

入系统做好 4类重点对象危房信息数据采集工作。 

（二）扎实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审计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根据

督查审计中发现的“重复领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县级补助

资金未足额兑付和兑付进度慢、档案资料不完整数据不准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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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督促县市积极整改。一是建立农村危房改

造督查制度，定期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的审批程序、资金拨

付、台账信息管理等情况进行督查，严格责任追究，严防未建房

虚报冒领补助、重复享受补助、套取补助资金、向不符合要求对

象发放补助等问题发生。二是督促各县市尽快配套县级补助资金

和工作经费，确保补助资金到位，足额发放到农户手中。三是规

范审批程序，严格落实公平、公正、公开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相关要求，指导各县市、乡镇人民政府按程序组织开展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对象的申报和审核工作。补助对象户的确定及补助金额

必须严格按照个人申请、群众评议表决、村委会审核公示、乡镇

人民政府审批公示、县市农危改办备案等环节进行审批，做到阳

光操作，避免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四是加强民政、财政、工商、

住建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对申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

进行严格把关，杜绝将财政供养、开办企业、购买商品房、已经

享受过危改补助等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范围。 

（三）规范标准，突出特色。为保证农村危房改造新建房屋

做到“人畜分离，厨卫入户”，我州将这一要求融入《楚雄州农

村危房改造和地震安居工程建设规划（2015—2019）》和省级规

划示范村项目中，编制了特色鲜明、人畜分离、厨卫入户、便于

实施的施工图供农户选择，并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推进中加大宣

传力度。同时，按照人居环境提升行动计划，一方面在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中积极推进农危改示范村建设工作，带动全州农村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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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基础设施和环卫设施配套建设；另一方面结合正在开展的村

庄“七改三清”行动，在农危改建设过程中，选择部分村民小组

作为试点，积极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大力推广农村特色

民居设计方案通用图集，改善农村住房居住功能，提高乡村环境

质量、居住条件，实现住房外观特色化、内部功能现代化和人畜

分离、厨卫入户。现新建房屋农户的观念在不断更新，基本能做

到“人畜分离、厨卫入户”。 

（四）加强指导，确保质量。一是州、县市积极抓好县乡相

关人员和农村工匠的培训，认真搞好业务培训工作，使建筑工匠

掌握基本的技术要领和操作要求；二是各县市严格按照《楚雄州

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指导意见》，在

工程建设中，从规划、选址、备料、施工、竣工各个环节，加强

对农房建设的安全、质量监管和服务，坚决杜绝墙抬梁、偷工减

料等违规建设行为，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五）严格管理，发挥效益。为了更好地管理和使用好农危房

补助资金，确保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在实施项目过程中，严

格制定资金拨付方案，规范资金运作，对于上级补助资金，严格

按照建设有关事项的要求进行资金管理。一是 2017年对农村危房

改造拆除重建州级给予每户 3000元的补助资金，要求各县市再配

套补助每户不少于 3000元的补助资金。二是各县市农村信用联社

为建房农户提供政策性贷款和商业贷款支持，对有需求并具有偿

还能力的农户给予每户 5 万元 3 年贴息期的优惠贷款扶持，贷款

利息实行部分由政府贴息补助、部分贷款农户承担（年利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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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政策；建房资金不足部分可再申请 5—10万元的商业贷款。

三是资金管理严格按照省、州有关规定加强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

按照工程进度分批次拨付，并通过“一卡通”或“一折通”发放

给农户，禁止现金发放。 

四、存在问题和困难 

（一）各级资金到位不足。一是我州任务大于省下达任务，还

欠缺中央和省补助资金，中央和省的补助标准也在降低，形成资

金缺口，2016 年省级还应该下达我州补助资金 4998.95 万元。二

是 2015 年至 2017 年任务，尚有部分县市配套资金未到位。三是

由于上级和县市配套资金到位不足，任务和补助标准不明确，致

使资金兑付难以统筹计划，影响资金兑付进度。 

（二）“4 类重点对象”精准难度大。4 类重点对象“建档立

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

因县市级低保户确定是按季度或半年审核确定低保户，导致 4 类

重点对象户数常有变动，精确难度大。 

（三）C、D 级危房认定工作量大。据统计数据，全州还有

60221 户未解决安全住房的“4 类重点对象”，按省厅要求要对 

60221户的住房进行 C、D级危房认定，并针对每户危房情况，进

行一户一策危房改造，且乡镇规划站人员严重缺乏，对开展 “4

类重点对象”C、D级危房认定工作量大，人员严重不足。 

（四）危房改造技术力量薄弱。按照“对 C 及危房进行加固

改造，达到抗震要求、D及危房中通过改造可以达到抗震要求的也

要求采取加固的方式改造，通过加固改造达不到抗震要求的，进

行拆除重建”的要求，我州 2017年危房改造工作重点在加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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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近年我州均以拆除重建为主，致使群众对危房进行加固改

造认识不够、支持意愿不高；州县各级缺乏改造技术队伍和技术

力量。 

四、下步工作措施 

（一）精准认定改造对象。按照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中基本安全住房有保障的要求，认真甄别、精确识别，严禁将安

全住房认定为危房、将 C 级危房认定为 D 级危房，坚决杜绝以分

户为理由改善提升居住条件、同一家庭不同成员重复申请补助、

已有基本安全住房但仍申请改造其他危房问题发生。采用省级“4

类重点对象”筛查甄别系统精准识别“4类重点对象”户。 

（二）科学实施危房改造。制定危房认定指南和加固改造技

术导则，大力推广加固改造， C 级危房必须采用加固方式改造，

达到抗震要求，D级危房中通过加固改造可以达到抗震要求的应当

采取加固改造，加固改造达不到抗震要求的，进行拆除重建。探

索符合标准的就地取材建房技术方案，控制建材价格，降低建房

成本，节约改造资金，增强抗震功能。对于无力建房的特困户，

采取建设集体公有住房进行安置、乡镇和村调剂村集体闲置房屋

等方式兜底保障解决，产权归政府或集体所有。 

（三）严格控制建房面积。“4 类重点对象”D 级危房拆除重

建后的新房面积原则上 1至 3人户控制在 40－60平方米内，且 1

人户不低于 20平方米、2人户不低于 30平方米、3人户不低于 40

平方米，3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 18平方米，不得低于 13

平方米。对于自筹资金能力较弱和自身投料能力极弱、需要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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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兜底脱贫的特困户，改造房屋面积按下限标准控制。新建房

屋可按两层设计，先建一层，农户增收致富后，再自筹资金扩建。 

（四）大力筹措建房资金。积极向中央、省争取农村危房改

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补助资金，与州信用联社协调对接，延长

贷款期限等方式筹措建房资金。 

（五）加强危改技术培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大各

级农村危房改造队伍建设，组织技术人员培训，加强技术力量，

确保农村 C、D级危房认定精确，危房加固改造符合规定的建设标

准和要求。 

 

  楚雄州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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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市） 

2017年下达任

务数（户） 

         开工情况           竣工情况 

开工户数 开工率% 竣工户数 竣工率% 

楚雄市 4520 4520 100% 

 

2632 58.23% 

双柏县 1930 1930 100% 

 

920 47.66% 

牟定县 3800 3207 84.15% 2784 73.26% 

南华县 3000 3000 100% 

 

1418 47.27% 

姚安县 2850 2294 78.45% 1754 61.54% 

大姚县 3770 3770 100% 3298 87.48% 

永仁县 1620 1620 100% 602 37.16% 

元谋县 2420 1734 70.45% 910 37.6% 

武定县 6400 4759 70.32% 

 

2836 44.31% 

禄丰县 2840 3077 108.34% 

91.15%91.15% 

1581 55.67% 

合计 33150 29911 90.22% 18734 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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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 

 

 

县（市） 

2015 年资金到位兑现（万元） 2016 年资金到位兑现（万元） 2017 年资金到位（万元） 

中央补

助 

省级补

助 

州级

补助 

县（市）

级配套 

兑付户

数（户） 

已兑付的

补助 

兑付

率 

中央补

助 

省级补

助 

州级

补助 

县（市）

级配套 

兑付

户数

（户） 

已兑付的

补助 

兑

付

率 

中央补

助 

省

级

补

助 

州级

补助 

县

市

级

配

套 

兑

付

户

数 

已兑

付的

补助 

楚雄市 3750 1358 1500 4086.2 5000 11021.98 94.3 3289.43 847.07 1830 8243.3 6100 13979.81 90.7 1708.53 0 1671 0 0 0 

双柏县 1700 630 600 600 2000 3336.97 94.5 1116.58 604.69 690 387.98 735 558.735 19.9 1174.03 0 516 0 0 0 

牟定县 1448.4 537.86 511.2 299.57 1704 2797.03 99.9 1231.3 1653.6 975 20574 5861 24331 99.6 529.09 0 906 0 0 0 

南华县 1844.5 683.55 651 0 2170 3178.77 99.9 1173.76 666.38 732 732 2425 3033.48 91.6 793.25 0 702 0 0 0 

姚安县 2577.2 955.08 909.6 0 3032 4077.13 91.8 1816.95 593.17 1038 1038 2957 2935.51 65.4 1274.45 0 1008 0 0 0 

大姚县 3400 1282 1200 0 3848 6358.2 100.0 1559.43 1297.7 1062 0 1688 3921.4 99.9 1479.13 0 1032 0 428 837.5 

永仁县 948.6 351.54 334.8 1138 1115 2676.95 96.5 604.5 320.18 372 1240 1120 1803.05 71.1 783.2 0 342 0 0 0 

元谋县 1282.5 453.15 513 518.2 1710 2766.85 100.0 1744.95 538.02 990 990 3145 3843.409 90.0 805.6 0 537 0 0 0 

武定县 5327.8 1974.4 1880.4 967.7 6268 10149.92 100.0 1908.65 1957.8 1380 1380 4210 5725.6 86.4 3322.83 0 2046 0 0 0 

禄丰县 2250 796.1 900 0 3000 3962.77 100.0 2003.61 771 1170 0 3998 4936.59 97.1 1004.11 0 1140 0 0 0 

合计 24529 9021.70  9000 7609.62 29847 50326.58  97.4  16449.16  9249.64  10239  34585.38  32239  65160.05  89.3  12874.2 0  9900 0 428 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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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排

名 
县 市 

示范村任务 开工数 

（个） 

竣工数 

（个） 

下达资金 

（万元） 

已使用资金 

（万元） 

完成投资

比例 （个） 户数（户） 

1 大姚县 5 454 5 5 1000 1075 107.5% 

2 武定县 5 400 5 5 1000 985 98.5% 

3 姚安县 5 281 5 4 1000 805 80.5% 

4 双柏县 5 367 5 3 1000 1000 100% 

5 牟定县 5 1085 5 3 1000 934 93.4% 

6 楚雄市 5 468 5 2 1000 854 85.4% 

7 永仁 5 298 5 1 1000 790 79% 

8 禄丰县 5 414 5 1 1000 567.4 56.74% 

9 南华县 5 283 5 1 1000 500 50% 

10 元谋县 5 541 5 0 1000 780 78% 

 合计 50 4591 50 21 10000 7986.4 79.86% 

 


